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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校院外籍生交流計畫」 

111年度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計畫書 

 

一、 計畫緣起： 

「全球移動力」是未來人才之首要關鍵能力，為提升我國之國家競爭力，在現階段教

育政策及國家培育國際化人才之政策上，均應積極正視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課

題，有效因應，並規劃前瞻性、國家級的政策與作為，才能讓我國青年學生立足臺灣，移

動全球，於國際舞臺充分展現才能，服務及貢獻世界。 

配合教育部「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之推廣，為增進本校學生之溝通力、適

應力、專業力及實踐力，本校提出教育部委託國立中興大學辦理之「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

生與大專校院外籍學生交流計畫」申請，期透過邀請國內各大專校院外籍學生赴校交流，

以「國際視野、在地交流」為主軸，分享國家國情、文化、風土民情，拓展學生國際視

野，增進大專校院外籍學生與本校學生之交流，借以在基礎紮根，讓國際化在高中學習生

涯中萌芽。 

 

二、 計畫目標： 

        （一） 以外籍生交流實境擴增本校師生國際觀。 

         （二） 以本校文化與活動促進文化互動、深化文化認同。 

         （三） 打造台南二中為國際友善之校園。 

 

三、 現況分析： 

項目 
內部 外部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活動與社團 

1. 將近45個社團，

含扶少團、模擬

聯合國社及其他

音樂體育學術康

輔社團。 

2. 培 訓 外 交 小 尖

兵、紅樓親善大

使等國際人才。 

3. 園 遊 會 、 龍 舟

賽、音樂等流行

與傳統文化比賽

熱絡。 

1. 雖多年辦理日本

國際教育旅行，

但缺乏在地深化

的長遠規劃，常

態性之國際教育

活動稍嫌不足。 

2. 活動或社團多為

校內常態例行公

事，缺乏國際之

外部刺激。 

 

1. 學校活動及學生

社團與友校（家

齊高中）互動良

好，經常分享支

援校際國際交換

生活動。 

2. 目前與日本岡山

縣林野高校建立

姊妹校，並持續

邀訪。 

3. 社區互動良好。 

1.友校較早起步

辦理國際教育融

入學校課程，如

德光高中、家齊

高中、聖功女

中。 

2. COVID19的疫

情延續，造成實

體的國際交流受

阻而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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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0年與新加坡聖

若 瑟 及 英 華 中

學，以及日本姊

妹 校 ， 在

COVID19 疫 情

下，仍持續課後

以線上視訊交流

方式進行國際教

育以及跨文化理

解。 

校園環境 

1. 校園中英雙語標

誌完善。 

2. 科 學 館 、 圖 書

館、運動場、游

泳池設備完善。 

3. 建立國際教育角

落，圖文輔助學

生對於國際現勢

的了解。 

4. 古蹟小禮堂及百

年老榕，是本校

在地化特色。 

1. 英文版網頁內容

待充實。 

2. 國際友善之校園

環境待加強。 

3. 學校國際化的層

次不足，需再提

升。 

 

1. 地處臺南古都，

周遭文化資產豐

富，可以納為跨文

化交流素材。 

2.鄰近台南火車站

臺南轉運站，交通

便利。 

3. 鄰近許多大專院

校，利用外籍生的

引入，可以將國際

交流日常化及生活

化。 

1.友校已針對國

際外籍生交流活

動充實相關國際

交流設備。 

2. 許多私校設置

國際處，已將國

際教育專責化，

專業(注)度遠勝

於國立高中。 

課程教學 

1. 美術班課程（素

描 、 水 彩 、 水

墨 、 書 法 、 設

計）豐富。 

2. 語文（中英）、第

二外語溝通與表

達 選 修 課 程 多

元。 

3. 創客、3D 列印、

史地課程豐富。 

4. 110學年本校執行

全英授課，提升

學生外語表達力

以及溝通力。 

1. 課程設計主要培

養學生考試能

力，培養國際觀

之課程不足。 

2. 融入重大議題於

教學，顧此失彼

忽略國際教育。 

3. 尚未設置雙語實

驗班，弱化國際

教育的基本工具

與能力。 

4. 教師對於雙語教

學的認識與動機

有待提升。 

1. 與扶輪社合作，

接待3位為期一

年之國際交換生

（巴西、法國、

韓國）。 

2. 交換生與本校學

生共同上課，刺

激學生國際觀。 

3. 教 育 部 推 動

SIEP 計 畫 申

請，藉以提升本

校國際教育成

果。 

1.全球化導致國

際人才移動日漸

頻繁，學校課程

需改變傳統教學

方式與內容，培

養帶的走的能

力，為台灣栽培

優秀國際人才。 

2.SDGs課程的推

動，對於目前本

校教學及學習的

方向，具有一定

的衝擊與影響。 

因應策略 

1. 辦理友校國際教育交流參訪活動，向友校學習國際教育融入校園文化與課程之

策略。 

2. 廣開溝通與表達選修課程，鼓勵學生加強語文（中、英文）學習，勇於表達。 

3. 積極推動全英授課以及申請建置雙語實驗班，以提升學生外語溝通力，為國際

交流與全球競合打下基礎。 

4. 持續向扶輪社進行國際交換生專案。 

5. 與友校（德光中學、永仁高中等）合作，辦理日本明治大學附中、丹麥校際參

訪或寄宿家庭國際接待交流活動。 

6. 邀請鄰近大專院校（成功大學、中山大學、台南大學、長榮大學、南台科大、

昆山科大、高苑科大）外籍生參加本校特色活動與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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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視 COVID-19疫情狀況，申請台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計畫，辦理日本與韓國教

育旅行。 

8. 申請 SIEP 計畫，進行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之實體參訪或線上視訊交流

以及學校國際化。 

9. 申請大手牽小手計畫，設計各項文化體驗活動，增進外籍生與本校學生之交

流，藉以提升國際視野。 

 

四、 計畫及執行規劃： 

（一） 臺南二中國際體驗月： 

1. 簡介：國際體驗月是從各大學國際事務處常舉辦之活動為發想，將高中生在歷史、

地理、公民等高中課程中所學習到的國家面向以外籍生實際擺攤分享之方式呈現在

學生面前，使其知識能與生活經驗結合。 

2. 活動方式：邀請外籍生於課餘或假日(園遊會)時間在校園內擺設攤位，分享異國服

裝、飲食、節慶、音樂等文化面向，並結合學生會與社團學生與外籍學生協力辦理

文化美食體驗活動。 

3. 活動期程：110年5月與12月。 

4.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約2000位、外籍生約6位。 

5. 協作單位：教務處（課程融入）、學務處社團組、資訊媒體組、秘書室（媒體宣傳新

聞稿） 

6. 經費：90,000元。 

 

（二） 臺南二中校園外交親善團： 

1. 簡介：本校為擁有百年校史，校園遼闊，不僅有列為台南市市定古蹟之小禮堂與古

色古香之建築物，尚有難得一見的日治時期古籍與標本收藏於本校圖書館與科學

館。此外，臺南二中也是學生活動多元的友善校園，除了有學校舉辦的運動會、園

遊會與各項比賽之外，學生社團亦時常舉辦各種大小型成果發表，多采多姿的校園

生活值得與在台外籍學生分享，讓彼此看見不一樣的台南二中。 

2. 活動方式：廣招二中學生組成校園外交親善大使，安排外籍生來校參訪的動靜態活

動。靜態方面包含學校參訪、入班友好分享，動態方面則邀請外籍生與本校學生組

成一隊，參與社團動態活動與各項班級競賽。 

3. 活動期程：110年12月。 

4.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約20位、外籍生約6位。 

5. 協作單位：教務處（課程融入）、學務處社團組、學務處體育組、圖書館資訊媒體

組、秘書室（媒體宣傳新聞稿）。 

6. 經費：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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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成效： 

（一） 強化學生學習外語之動機與效果，提升溝通力。 

（二） 以班際競賽之競合概念搭起國際教育之橋樑。 

（三） 外籍生與本校社團學生合作擺設國際特色攤位與展演，增加彼此跨文化合作力。 

（四） 透過介紹本校校園了解二中特色，同時提升本校國際氛圍。 

 

 

「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校院外籍生交流計畫 

111年度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活動申請表 

申請學校：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National Tainan Second Senior High School) 

聯絡人：楊景祺 聯絡電話：(06)2514526#601 

E-mail：ycc0828@mail.tnssh.tn.edu.tw 

活動名稱：台南二中國際教育體驗月(TNSSH International Month) 

活動地點：本校校園(School Campus) 

活動時間/期間：111年5月及12月 

活動類別： ■課程交流 

■社團 

■校慶園遊會 

■其他：與外籍生進行戶外文化美食實地體驗交流 

活動參與對象：本校學生約2000位，外籍生不超過6位 

活動內容： 

        搭配臺灣節慶與學校慶典活動，依照來訪的學生國家區域每學期舉行為期一個月的國

際體驗月。在學校慶典活動當月，邀請外籍生擺設國際美食攤位，體驗本校校慶氣氛，並

觀賞本校國樂社、管樂社、熱舞社等社團之動態展演。除此之外，在慶典當月，邀請外籍

生在校園內擺設攤位，分享異國服裝、飲食、節慶、音樂等文化面向，並結合學生會、合

唱團、美食社與創客社等社團學生與外籍學生協力辦理戶外文化美食體驗活動。來訪期

間，外籍生亦可參與本校國際教育相關之多元選修課程與微課程，與選修課學生與課堂內

互動。 

(In coordination with Taiwan’s festivals and School Carnival, we hope to arrange International 

Month twice a year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s well as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invited to set up food stands to experience Taiwanese foo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vibe of School 

Carnival, and enjoy a wide variety of performances given by our school clubs. We would also like 

to invi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set up stands with ou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lubs to share special 

clothing, foods, festivals and music of their countries; besid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long with 

our students, experience out- of-campus cultural and cuisine trips toge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also welcome to participate in elective courses/micro courses that are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o encourag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活動設備：簡易廚具及情境主題服飾物品 

是否已有合作大學? 

□否 

■是，(1)大專校院名稱 :_長榮大學_；聯繫窗口 : 歐薇蘋_；電話 : (06)2785601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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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專校院名稱 :_____________；聯繫窗口 :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 

            (3)大專校院名稱 :_____________；聯繫窗口 :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 

 

外籍生需求： 1. 人數： 6位 

2. 國籍：多元國籍 

3. 其他：無 

經費需求： 1. 講師鐘點費：2000元* 6節= 12,000元 

2. 授課鐘點費：400元* 4節= 1,600元   550元* 4節=2,200元 

3. 補充保費：(12000+ 1600+2200)x 2.11%= 333元 

4. 印刷費：100份*40元= 4,000元(海報、文宣、國際文化教材講義等) 

5. 材料費：200元*90人份=18,000元(食材、容器、實作材料等) 

6. 租車費：2天* 12000元= 24,000元(上下學期各一次一日的戶外文化體

驗交流) 

7. 物品費：27,667元(異國服飾物品、簡易廚具、交流活動用品等) 

8. 膳食費：90人次*80元=7,200元(2次戶外文化體驗交流，以及外籍師生

與協助擺攤教師膳費) 

9. 雜支：8,000元 

總計：105,000元 

活動預期效益： 

1. 本校學生能透過外籍生準備之各國特色料理、小吃，實際體會各國食物以及文化

特色。 

2. 外籍學生能藉本校學生籌辦之美食、遊戲等攤位，品嘗臺灣美食，體驗臺灣傳統

遊戲，理解臺灣文化。 

3. 外籍生與本校社團學生合作擺設國際特色攤位與展演，增加彼此跨文化合作力。 

4. 外籍生與本校學生進行戶外實體文化體驗，深化彼此跨語言溝通以及文化交流。 

5. 外籍生能透過參與本校多元選修課程、微課程與活動了解台灣節慶與習俗。強化

學生學習外語之動機與效果，提升溝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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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外籍生交流計畫 

111年度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活動申請表 

申請學校：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National Tainan Second Senior High School) 

聯絡人：楊景祺 
聯絡電話：(06)2514526轉601 

E-mail：ycc0828@mail.tnssh.tn.edu.tw 

活動名稱：臺南二中校園外交親善團(TNSSH Student Ambassador ) 

活動地點：本校校園 (School Campus) 

活動時間/期間：110年12月 

活動類別： □課程交流 

□社團 

■校慶園遊會 

■其他：綜合參訪交流 

活動參與對象：本校學生約20位、外籍生約6位。 

活動內容： 

廣招二中學生組成校園外交親善大使，與外籍生來訪前製作校園導覽影片，並安排外籍生來

校參訪兩日的動靜態活動。靜態方面包含學校參訪、入班友好分享，動態方面則邀請外籍生與本

校學生組成一隊，參與社團動態活動與各項班級競賽。 

(Before the School Visit Day , we shall recruit TNSSH students to form a group of young ambassadors to 

film campus tour videos as well as arrange the two-day outdoor and indoor activ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

dents, such as school campus tour, in-class sharing, participation in team competitions.) 

活動設備：親善大使識別背心與徽章 

是否已有合作大學?    

□否 

■是，(1)大專校院名稱 : 長榮大學；聯繫窗口 :歐薇蘋處長；電話 : (06)2785601 

            (2)大專校院名稱 :_____________；聯繫窗口 :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 

            (3)大專校院名稱 :_____________；聯繫窗口 :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 

外籍生需求： 1. 人數：6人 

2. 國籍：多元國籍 

3. 其他：無 

經費需求： 1. 授課鐘點費：400元*5節=2,000元。550元*2節=1,100元。 

2. 補充保費：3100元*2.11%=65元。 

3. 印刷費：200份*40元=8,000元。（宣傳海報、文宣等） 

4. 物品費：20,000元。(親善大使背心與徽章) 

5. 膳費：100人次*80元=8,000元。(含本校參與師生與外籍學生活動前置會議

與當日膳費) 

6. 雜支：5,835元。 

總計：45,000元。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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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期效益： 

1. 本校學生組成校園外交親善大使團，學會規劃二中深度校園探索，了解台灣以及二中特色，

並將其以中英文流利介紹給外籍學生。 

2. 透過團體活動使外籍學生了解臺灣校園生活型態並實際和本校學生進行深度交流。 

3. 強化學生學習外語之動機與效果，提升溝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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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National Tainan 

Second Senior High School) 
計畫名稱：111年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及

大專校院外籍生交流計畫 

 

計畫期程：111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10日  

計畫經費總額： 150,000     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150,000      元，自籌款：  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

額(國教署填

列) 

(元) 

核定補助金

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12,000   國際教育體驗月外聘講師鐘點費 

2000元*6節=12000元。 
 

授課鐘點費 

6,900   1. 國際教育體驗月授課鐘點400元  
    *4節=1,600元 
2. 國際教育體驗月授課鐘點550元 
    *4節=2,200元 
3. 校園外交親善團授課鐘點400元 
    *5節=2,000元 
4. 校園外交親善團授課鐘點550元 
    *2節=1,100元 

 

印刷費 
 

12,000   1. 國際教育體驗月印刷(海報、文 
    宣講義教材)100份*40元=4,000 
    元 
2. 校園外交親善團印刷(宣傳文  
    宣、海報)200份*40元=8,000 
    元。 

 

租車費 

24,000   國際教育體驗月與外籍生進行一
日的實地文化參訪體驗活動(上下
學期各一次)2次*12,000元=24,000
元。 

 

膳費 

15,200   1. 國際教育體驗月(2次戶外實地
參訪以及外籍生及師生擺攤膳
食)90人次*80元=7,200元 

2. 校園外交親善團師生與外籍生
交流與前置作業會議膳食100人
*80元=8,000元 

 

材料費 

18,000   國際教育體驗月材料費(食材、容
器、實作材料等)200元*90人份
=18,000元 

 

物品費 

47,667   1. 國際教育體驗月物品費： 
27,667元(異國服飾物品、簡易
廚具、交流活動用品等。) 

2. 校園外交親善團物品費：
20,000元(親善大使背心與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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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National Tainan 

Second Senior High School) 

計畫名稱：111年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及

大專校院外籍生交流計畫 

 

計畫期程：111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10日  

計畫經費總額： 150,000     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150,000      元，自籌款：  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

額(國教署填

列) 

(元) 

核定補助金

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398   1. 國際教育體驗月講座及授課補
充保費
(12000+1600+2200)*2.11%=333元 
2. 校園外交親善團授課鐘點費
(2000+1100)*2.11%=65元 

 

雜支 

13,835   文具、紙張、郵票、電池、資料
夾、碳粉以及墨水夾等消耗性物
品 

 

 

     

合  計 
150,000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國教署          國教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不繳回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辦理，未執行項目經費（含人事費未
依學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應
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計畫餘款仍應按補助比
率繳回。 

□補助款賸餘數逾     元，仍應繳回。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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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National Tainan 

Second Senior High School) 

計畫名稱：111年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及

大專校院外籍生交流計畫 

 

計畫期程：111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10日  

計畫經費總額： 150,000     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150,000      元，自籌款：  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

額(國教署填

列) 

(元) 

核定補助金

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

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

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

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

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